
关于《河源市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的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和过程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作用，强化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提高企业环保自律意识，促进严格执法、自觉守法与普法教育的有机结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和省、市有关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于2023年6月起草了《河源市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工作指引》经局政策法规科及法律顾问审查，属于规范性文件。
2、 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2]《工作指引》主要参照了省内其他地市的做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共包括6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基本原则”。明确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应遵循“合法合规、自愿原则、程序规范”三个原则。
第二部分为“适用情形”。包括了“从轻处罚”在本指引的解释、“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应符合的基本条件”以及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13种情形。
第三部分为“从轻处罚标准”。根据环境违法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等，结合我市生态环境实际，确定了30%、40%、50%三个具体的适用标准和情形。
第四部分为“公开道歉承诺的形式及要求”。对公开道歉承诺采用电视台或者报刊刊登的形式及公开道歉承诺书排版要求作了详细规定。
第五部分为“操作程序及流程”。包括书面提醒、主动申请、核实情况、案件审议、归档备案5个流程。对每个流程的操作程序作了具体要求。
第六部分为“其他”。包括一些具体事项和名词进行解释，列明实施时间和实施期限。
三、《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化内容
《工作指引》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的通知》（粤环发〔2021〕7号）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适用情形、裁量幅度和操作程序和流程进一步细化明确。
一是《工作指引》规定了生态环境违法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具体适用情形。即当事人必须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提出书面申请，并已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且要在指定媒体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同时，在《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11种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情形的基础上，结合我市环境行政处罚工作的具体实践，增加了2种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情形，即：（一）当事人未按照本指引的程序规范及形式要求进行公开道歉、承诺守法的；（二）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有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二是《工作指引》规定从轻处罚的具体标准。《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只规定了30%-50%的罚款降低额度，为了保证裁量幅度一致，“同案同罚”，我们根据环境违法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违法行为的发生地等，确定了30%、40%、50%三个具体的适用标准和情形。
三是《工作指引》规定了具体操作程序及流程。根据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程序，确定了书面提醒、主动申请、核实情况、案件审议、归档备案等5个程序，并对每个程序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定，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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